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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「明廉星光秀」 
才藝表演活動報名表 

親愛的小朋友:  

    你有才藝想要展現卻煩惱沒有舞台讓你表演？機會來囉!邀請你的三五好友秀出獨一無二的才

藝，明廉舞台歡迎你勇敢秀自己。   

徵選項目: ■各類才藝表演(說學逗唱、舞蹈、音樂等等) 

◎ 報名日期:即日起至 113年 11月 22日(五)放學前報名截止。 

◎ 甄選日期：113年 12月 18日(三) 8：00。 

◎ 評選標準:才藝表演內容 40％；創意佔 30％；台風 20％；時間掌握 10％。  

◎ 錄取公告:113年 12月 20日(五)前公告於學校網頁。 

◎ 演出日期及時間:114年 1月 14日(二)晚上 7：00~9：00。 

◎ 演出地點:自強國中體育館。 

★各節目表演以 4 分鐘內為限（表演時間不得少於 2 分鐘，不含準備時間約 2 分鐘） 

 
  團隊名稱：(           ) 指導老師：(            ) 

報名年段 

 

□幼兒園 □低年段(1.2年級)□中年段(3.4年級) □高年段(5.6年級) 

 (跨年段隊伍以人數最多的年段作為報名年段) 

才藝類別 □舞蹈□戲劇□歌唱□樂器演奏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

節目名稱  表演時間 約    分     秒 

學生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(    )人 

表演節目 

介紹 

(必填) 
(提供主持

人參考之講

稿，寫 

30-50字) 

 

表演支援 

□麥克風、□麥克風架、□音樂播放 

學校僅提供上述支援，除鋼琴之外，其餘表演所需樂器與道具請自行準

備(表演曲目的音檔，請一律用 mp3)。 

 

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 

◎本活動相關活動實施計畫公告於學校網頁，請自行上網參閱。 

備註：1.每位學生最多報名一項個人節目（擔任伴奏不列入計算） 

      2.本報名表填寫完整後請於 113 年 11月 22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交至學務處。 

      3.相關聯繫事項請洽學務處輔導組，電話:8569088 轉 12。 

      4.請表演者積極練習準備，包括技巧、服裝、道具等，期盼你精彩的演出。 


